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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說明，107年1月1日起，下列身分之股東，取得國內公司發給的股利所得應

如何報繳所得稅？（每小題5分，共25分） 

(一)個人居住者股東 

(二)個人非居住者股東 

(三)本國公司股東 

(四)本國獨資事業股東 

(五)本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團體股東 

試題評析 

本題為107年股利所得稅改議題，考題主要為測試考生是否掌握股利所得稅改革要點。本次股利所

得稅改要點有三：個人居住者股東股利課稅方式二擇一；外國股東(含非居住者股東)股利扣繳率

提高為21%；取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獲配股利收入不計入所得規

定。同學如能掌握，本題應可拿到高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稅務法規講義》第三回，許碧玉編撰，頁29-33。 
2.《高點‧高上稅務法規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許碧玉編撰，頁108-111。 

 

答： 
(一)依據現行所得稅法第15條第4及5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合於第

十七條規定得申報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親屬，獲配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營利所得，其屬所投資

之公司、合作社及其他法人分配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之股利或盈餘，得就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百分之

八點五計算可抵減稅額，抵減當年度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每一申報戶每年

抵減金額以八萬元為限。 
納稅義務人得選擇就其申報戶前項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百分之二十八之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由納稅

義務人合併報繳，不適用第二項稅額之計算方式及前項可抵減稅額之規定。 
(二)依據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3條規定，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有公司分配之股利，合作社分配之盈

餘，其他法人分配或應分配之盈餘，合夥組織營利事業合夥人每年應分配之盈餘，獨資組織營利事業資本

主每年所得之盈餘，按給付額、應分配額或所得數扣取百分之二十一。 
(三)依據現行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公司、合作社及其他法人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

配之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四)本國獨資事業股東，不適用所得稅法第42條免稅規定，依所得稅法第71條第2項規定，計入營利事業所得，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依前項規定辦理結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額；其營利事業

所得額，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規定列為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

綜合所得稅。但其為小規模營利事業者，無須辦理結算申報，由稽徵機關核定其營利事業所得額，直接歸

併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五)本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團體股東，不適用所得稅法第42條免稅規定，應依應依法第71條規定

辦理結算申報，填入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之餘絀及稅額計算表，

合併計算其免納所得稅標準。 
 
二、請說明何謂「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準則」（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又稱CRS）？依稅捐

稽徵法第5條之1規定，未來實施上有何限制？（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主要為測試考生能否掌握近年反避稅議題要點，特別是近期我國對於國際反避稅措施之重大

政策。題目偏向時事與實務，同學如能掌握稅務時事，本題仍可做一定程度發揮。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稅務法規講義》第七回，許碧玉編撰，頁4。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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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謂「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準則」(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又稱CRS)，依稅捐稽徵法第5-1條第3及4
項規定，財政部或其授權之機關執行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商訂稅務用途資訊交換及相互提供其他稅務協

助之條約或協定所需資訊，依下列規定辦理；應配合提供資訊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並不受本法及其

他法律有關保密規定之限制： 
1.應另行蒐集之資訊：得向有關機關、機構、團體、事業或個人進行必要之調查或通知到財政部或其授權

之機關辦公處所備詢，要求其提供相關資訊。 
2.應自動或自發提供締約他方之資訊：有關機關、機構、團體、事業或個人應配合提供相關之財產、所

得、營業、納稅、金融帳戶或其他稅務用途資訊；應進行金融帳戶盡職審查或其他審查之資訊，並應於

審查後提供。 
財政部或其授權之機關依第一項條約或協定提供資訊予締約他方主管機關，不受本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保

密規定之限制。 
(二)依稅捐稽徵法第5-1條第2項規定，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進行稅務用途資訊交換及提供其他稅務協助，應

基於互惠原則，依已生效之條約或協定辦理；條約或協定未規定者，依本法及其他法律規定辦理。但締約

他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與其進行資訊交換： 
1.無法對等提供我國同類資訊。 
2.對取得之資訊予以保密，顯有困難。 
3.請求提供之資訊非為稅務用途。 
4.請求資訊之提供將有損我國公共利益。 
5.未先盡其調查程序之所能提出個案資訊交換請求。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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